[bookmark: _GoBack]泉州市海洋与渔业监测中心义全街实验室修缮项目询价采购方案

一、项目概述
1、本项目为义全街实验室修缮项目。                  
2、响应报价计算依据采购文件。施工时价格按成交供应商的报价，不予变动，成交供应商应无条件执行。
3、本项目最高限价26000元。供应商报价不得超出采购文件规定的最高限价。
4、施工材料如需人工转运至施工现场的，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5、供应商应按工程量清单逐项填报单价、合价和总报价，若有涉及货物的，须明确体现货物的品牌、型号、规格、数量，否则视为默认按采购人要求的货物品牌、型号、规格、数量进行供货。供应商不得任意增减或修改工程量清单中的项目或数量(包括采购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中，已列出详细数量的措施项目),否则按无效文件处理。
6、供应商可自行对施工现场和周围环境进行勘察，以获取编制响应文件所需的资料。勘察现场所发生的费用由供应商自己承担。采购人向供应商提供的有关项目的资料和数据，是采购人现有的能使供应商利用的参考资料。采购人对供应商由此而做出的推论、理解和结论概不负责。供应商因自身原因未到项目现场实地踏勘的，成交后签订合同时和履约过程中，供应商不得以不完全了解现场情况为由，提出任何形式的增加工程造价或索赔的要求。
    7、总报价应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及材料的价格、设计费、装修施工费、运输费、搬运费、安装费、水电费、保管费、质量保修期内的维护费用、劳保费、安全文明施工费、临时设施费、调试费、验收费、现场清理费、技术服务费、培训费、保险费、检验（包括海关、商检等）、税费、服务费以及所有不可预见的费用（供应商可在分项报价表中详细列出报价，如果所列分项报价不含以上内容，则视为已含在总价中）。
二、供应商资格标准：
（1）凡有能力提供本询价采购文件所述工程的供应商均可能成为合格的供应商。
[bookmark: OLE_LINK6]（2）供应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并提交以下资质证明文件：
①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
②单位负责人授权书原件 (若供应商代表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无需提供此件)；
③单位负责人及供应商代表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④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声明函；
⑤参加本项目询价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⑥参加本项目询价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行贿犯罪承诺函。
⑦根据《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查询及使用信用记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6】125号）有关规定，供应商须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不良信用记录的书面声明。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三、技术和服务要求
泉州市海洋与渔业监测中心义全街实验室修缮
	序号
	内容
	单位
	数量
	备注

	1
	一楼卫生间吊顶300*300铝扣板（含4个平板灯）
	[bookmark: OLE_LINK1]㎡
	17.0
	厚度≥0.8mm

	2
	卫生间门扇（二楼1樘、三楼2樘）
	樘
	3 
	[bookmark: OLE_LINK3]铝材厚度≥1.2mm

	3
	卫生间窗玻璃贴膜
	[bookmark: OLE_LINK2]㎡
	9.0 
	

	4
	一楼转角不锈钢门
	㎡
	4.2 
	[bookmark: OLE_LINK4]不锈钢厚度≥1.2mm

	5
	一楼转角不锈钢护栏
	㎡
	6.8 
	不锈钢厚度≥1.0mm

	6
	更换三楼下水管
	项
	1 
	110排水管

	7
	更换实验室角阀（黄铜）
	个
	23
	黄铜

	8
	脚手架
	项
	1
	

	9
	垃圾清运
	项
	1
	



注：1.以上清单的数量为预估数量，结算以实际制作数量结算；
2. [bookmark: _Toc308161717][bookmark: _Toc361914735][bookmark: _Toc41068019]实验室部分角阀在实验室柜台下，更换难度较大。

四、项目要求
（1）供应商的经营范围须包括装饰装修。成交人所用的装修材料须事先得到采购人批准后方可使用，采购人有权拒绝使用不符合采购文件规定标准的材料。
（2）施工
1）由成交人负责将各项设施、材料按合同签订的具体要求、具体数量、具体时间地点运送到最终目的地。
2)成交人进场施工前所购买的所有材料包括数量、质量、单价等须经采购人与成交人一同到施工现场验收确认同意后方可施工。未经采购人验收认可擅自购买材料施工的，采购人有权要求成交人进行整改，且不予将其费用列入结算。
3)成交人负责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场内设施装修，采购人应提供必须的基本条件和专人配合，保证各项改造工作顺利进行。
4)成交人应在合同签订时，向采购人提供项目的进度计划表。
（3）施工现场管理要求
1）现场安全防护设施要求
（1）成交人应时刻关注和采取适当措施保障所有在场工作人员的安全，保证工程施工安全，现场施工应当保持有条不紊；负责已完工部分工程的保护工作；应做好防雷电、防火等的安全防护工作；应负责提供照明、警卫、护栅、警告标志等安全防护措施，承担施工现场和施工人员的治安、环境卫生、计生、外来人员暂住手续等管理工作和相关费用；若发生任何事故，均由成交人全部负责。
（2）成交人应按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的规定，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制定安全施工管理规章制度，采用适当有效的防护措施，加强施工安全管理，对施工现场人员安全以及防台风、防火、防爆、防汛和防盗等采取严格的安全防护措施，承担安全施工责任和费用，并承担由于措施不力造成的事故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由于工地施工时对工地周边建筑物、道路等造成破坏的由成交人负责。
2）施工要求
(1)严禁乱搭盖、乱占道，堆放材料的工棚严禁当作工人宿舍。施工中使用的材料应严格堆放在正在施工场地内，不得随意堆放占道。
(2)按照部颁施工用电应符合《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2005的要求。
(3)其余有关施工安全文明的相关要求请参照《建筑施工安全文明工地标准》
DBJ13-81-2006、《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10796-2006、《建筑安全文明工地文件选编(福建省建设厅)》等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标准规范。
3）施工机具进场要求
满足施工需求，且成交人应保证报价时承诺拟投入本工程的主要施工机械设备全部及时进场。
(4）验收标准及方法
1)本项目要求质量等级为：一次性验收合格。     
2)施工完成后由采购人专人验收，必须达到采购文件及采购人设定的标准。若未能达到该标准，则不予以验收，并对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5)维修期限
[bookmark: OLE_LINK5]1)自整个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质量保修期两年，保修期内成交人必须保证对整个项目非人为破坏而损坏的保修保养。
    2) 在免费质量保修期内由于施工质量原因造成的任何损伤和损坏，成交人须负责修理或更换。
（6）服务要求
1)成交人应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国家有关规定，对本工程进行保修。
2)工程出现质量问题时，属于保修范围、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当在接到修理通知之日起24小时内派人修理。成交人不在约定期限内派人修理的，采购人可以委托他人修理。保修费用从工程尾款内扣除。
3)发生须紧急抢修事故的，成交人在接到事故通知后，应当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
4)质量保证期内成交人有责任对项目改造使用材料等进行不定期的巡查检修。
(7)交货时间、地点和方式
1)施工期限：签订合同后 30 个日历日内施工。
2)施工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8)付款方式：完成本项目工程后，经采购人最终验收合格并完成工程结算后7日内一次性结清工程款。

